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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898030/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税总发〔2017〕12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提高申报质量，优化纳税服务，税务总局

制定了《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

一窗式管理流程的通知》（国税办发〔2003〕34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一窗式”

管理操作规程》（国税发〔2005〕6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增值税普通发票一窗式票表

比对准备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5〕14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

税申报一窗式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国税函〔2006〕82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窗式比对的通知》（国税函〔2006〕97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操作规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税函〔2008〕1074 号）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 

（试行） 

 

一、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以下简称“申报比对”）管理，提高申报质

量，优化纳税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等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规程。 

二、申报比对管理是指税务机关以信息化为依托，通过优化整合现有征管信息资源，对增

值税纳税申报信息进行票表税比对，并对比对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三、主管税务机关应设置申报异常处理岗，主要负责异常比对结果的核实及相关处理工作。

异常处理岗原则上不设置在办税服务厅前台。 

四、申报比对范围及内容 

（一）比对信息范围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以下简称“申报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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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信息。 

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进项抵扣凭证信息。 

4.纳税人税款入库信息。 

5.增值税优惠备案信息。 

6.申报比对所需的其他信息。 

（二）比对内容 

比对内容包括表表比对、票表比对和表税比对。表表比对是指申报表表内、表间逻辑关系

比对。票表比对是指各类发票、凭证、备案资格等信息与申报表进行比对。表税比对是指纳税

人当期申报的应纳税款与当期的实际入库税款进行比对。 

五、申报比对规则 

（一）申报表表内、表间逻辑关系比对，按照税务总局制定的申报表填写规则执行。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票表比对规则 

1.销项比对。 

当期开具发票（不包含不征税发票）的金额、税额合计数应小于或者等于当期申报的销售

额、税额合计数。 

纳税人当期申报免税销售额、即征即退销售额的，应当比对其增值税优惠备案信息，按规

定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的除外。 

2.进项比对。 

（1）当期已认证或确认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税额合计数应大于或者等于申报表中本期申报抵扣的专用发票进项金额、税额合计数。 

（2）经稽核比对相符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税额合计数应大于或者等于

申报表中本期申报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税额。 

（3）取得的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合计数应大于或者等于申报表中

本期申报抵扣的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的税额。 

（4）取得的《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上注明的进项税额合计数应大于或者等于申报表中本

期申报抵扣的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的税额。 

（5）按照政策规定，依据相关凭证注明的金额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得出的进项税额

应大于或者等于申报表中本期申报抵扣的相应凭证税额。 

（6）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中注明的应作转出的进项税额应等于申报表中进项税额

转出中的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 

（7）申报表中进项税额转出金额不应小于零。 

3.应纳税额减征额比对。当期申报的应纳税额减征额应小于或者等于当期符合政策规定的

减征税额。 

4.预缴税款比对。申报表中的预缴税额本期发生额应小于或者等于实际已预缴的税款。 

5.特殊规则。 

（1）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可以不进行票表比对。 

（2）按季申报的纳税人应当对其季度数据进行汇总比对。 

（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票表比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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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应小于或者等于申报表填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 

2.当期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应小于或者等于申报表填报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销售额。 

3.申报表中的预缴税额应小于或者等于实际已预缴的税款。 

4.纳税人当期申报免税销售额的，应当比对其增值税优惠备案信息，按规定不需要办理备

案手续的除外。 

（四）表税比对规则 

纳税人当期申报的应纳税款应小于或者等于当期实际入库税款。 

（五）申报比对其他规则 

1.税务总局可以根据增值税风险管理的需要，对申报表特定项目设置申报比对规则。 

2.各省国税机关可以根据申报比对管理实际，合理设置相关比对项目金额尾差的正负范围。 

3.主管税务机关可以结合申报比对管理实际，将征收方式、发票开具等业务存在特殊情形

的纳税人列入白名单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所适用的申报比对规则。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 

（六）本条第（一）至（三）项比对规则为基本规则，第（四）至（五）项比对规则为可

选规则。各省税务机关可以在上述比对规则的基础上，根据申报管理的需要自主增加比对规则。 

六、申报比对操作流程 

申报比对环节可以设置在事中或者事后，由省税务机关根据申报管理需要进行确定。主管

税务机关通过征管信息系统或网上申报系统进行申报比对，并根据比对结果分别采取以下处理

流程： 

（一）申报比对相符 

申报比对相符后，主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税控设备进行解锁。 

（二）申报比对不相符 

申报比对不相符的，向纳税人反馈比对不相符的内容，并按照下列流程进行处理： 

1.申报比对不符的，除符合本项第 2 点情形外，暂不对其税控设备进行解锁，并将异常比

对结果转交申报异常处理岗。 

2.纳税人仅因为相关资格尚未备案，造成比对不符的，应当对税控设备进行解锁。 

3.异常比对结果经申报异常处理岗核实可以解除异常的，对纳税人税控设备进行解锁；核

实后仍不能解除异常的，不得对税控设备解锁，由税源管理部门继续核实处理。 

4.异常比对结果经税源管理部门核实可以解除异常的，对纳税人税控设备进行解锁。核实

后发现涉嫌虚开发票等严重涉税违法行为，经稽查部门分析判断认为需要稽查立案的，转交稽

查部门处理，经处理可以解除异常的，对纳税人税控设备进行解锁。 

5.异常比对结果的处理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七、由于出现信息系统异常等突发情形，影响正常纳税申报秩序时，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

应急措施，暂停申报比对。在突发情形消除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启动申报比对流程。 

 


